(2022)京0102民初14728号案件中止函

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委托，我司于2022年9月16日受理(2022)京0102民初14728号案件的委托，对北京市西城区鱼雁胡同甲6号13层4号住宅用房进行房地产评估事宜。2022年9月19日，已通知指定交费义务人预缴评估费，截止本终止函出具日，指定交费义务人仍未缴纳评估费，特此申请暂缓该项目评估服务，待指定交费义务人缴纳评估费后再继续开展后续评估服务。望予批准。

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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